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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期初設置成本參

數研討」座談會-上午場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8年 11月 1日（五）上午 10時 

貳、地 點：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803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參、主持人：經濟部能源局 翁主任秘書素真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執行單位簡報：（略） 

陸、討論意見： 

一、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蔡宗融 理事長 

針對屋頂型與地面型太陽光電，建議將承租屋頂與土地之租金及回饋金成

本納入期初設置成本予以計算。 

二、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郭軒甫 榮譽理事長 

(一) 由於公有屋頂標案均要求防水保固 20 年，也帶動民間屋頂隨之要求防水

保固，故導致防水保固成為屋頂出租條件，業者設置成本亦隨之高漲，109

年度屋頂型太陽光電期初設置成本大幅下降，顯然有再討論空間。 

(二) 為利公民參與再生能源推動能源轉型，除了設置公民電廠外，個人能投入

的部分為自家屋頂，且目前地方政府剛標售綠能屋頂，若 109年調降躉購

費率恐影響設置意願，建議 109年度成本降幅可再討論。 

三、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吳心萍 資深主任 

(一) 此次 10kW以下小屋頂降幅為 4.3%，但其為公民電廠常見施作的規模，建

議如下： 

1. 小屋頂單位設置成本高於 100kW以上案場，應予以優惠費率，若低估成

本將會降低誘因，進而導致品質下降。 

2. 應考量公民電廠的溝通成本較高，不應調降小容量屋頂型的費率。 

(二) 中央推動全民參與綠能屋頂，尚須更多民眾參與方有成效，卻於此時降低

小屋頂費率，且與近期新推出的太陽光電 6.5GW之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四、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許俊吉 理事 

(一) 請問地面型太陽光電的水土保持費用與回饋金是否有納入躉購費率計算

的參考依據？ 

1. 若尚未納入參考，本人可提供相關佐證數據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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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二公頃案場為例，水土保持費用大約在 500 至 1000 萬元，回饋金則

以該筆土地公告地價之 50%收取，建議水土保持費及回饋金應納入躉購

費率的成本參數內計算，若無法納入，建議政府可編列預算補貼或不收

取該費用。 

3. 另外地面型之費率雖有特高壓設備外加，但以上述成本來看，仍顯低估。 

(二) 建議未來於每年 11月 15日前，公告次一年度躉購費率，以利業者遵循。 

(三) 審定會委員建議納入太陽光電公協會成員，以利審定委員瞭解業界實務，

避免審定時產生盲點，甚至亦應將商總成員納入。 

五、 楷星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星友 總經理 

(一) 提高裝置容量級距(瓩) 

自 105 年度以來，屋頂型≧1~< 20kW 容量級距尚未調整；但 105 年度都

是 250W~265W為通則用材，而今大都是 315W~355W左右，這比 105 年

度發電量提高 30%。因此，建議躉購費率容量級距修正為，≧1kW~ < 

30kW、≧30kW~＜150kW、≧150kW~＜600kW。 

(二) 考量屋頂型小型案場具分散式效益，且設置屋頂具有防水及隔熱效果，將

有助於提高一般民眾設置意願，故建議提高 20kW以下躉購費率。 

(三) 因防水成本較高，建議針對晴雨操場或晴雨社區給予優惠費率，鼓勵高樓

層（15層樓）建置屋頂型太陽光電。 

六、 韋能能源 高先生 

(一) 大型案場建置升壓站之設備成本雖已有考量，惟升壓站與台電連接之輸電

線路，以及承租該線路經過土地之費用，或溝通鄰里的費用，建議將上述

費用納入成本考量之中。 

(二) 建議大型案場有建置升壓站者，能延長完工寬限期至少兩年以上。 

七、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家慶 董事長 

土地乃我國珍稀資源，故政府正開始鼓勵一地兩用(包含有營農型、營農（溫

室）型、漁電共生型及追日型)設置型態，為增加公平性、並因應未來一地

多用的需求，建議新增一地兩用躉購費率類型或提供加成獎勵。 

八、 綠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詹士緯 經理 

(一) 2018 年全球追日系統已占地面型建置量超過 20%(約 20GW)，預估 2023

年將佔 40%，此為全球趨勢，台灣佔比不到 1%。目前政策目標地面型約

75%，適合追日系統發展。 

(二) 台灣的追日系統產品，擁有核心研發能力，並已成功外銷國外市場；獨具

抗颱設計與實蹟經驗，領先國外產品，應大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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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地面型發展將大量使用農地結合營農型或不適耕作地等，追日系統兼

適當間距及轉動特性，帶來較高透光率並且照度均勻，更有利營農結合及

土地復育。 

(四) 追日系統(單軸)台灣多年實測數據，可提高 15%~25%發電量，日發電曲線

更平穩，有利於電力預測與調度。 

(五) 綜合以上，其效益值得大力推廣採用，相較於高效模組獎勵加乘，建置成

本提升更多，應比照給予費率加乘鼓勵。 

(六) 敝司於台灣耕耘多年，也與桃園農改場合作測試多年，實證農業與光電能

作非常好的結合，並由光電帶給農業升級的助力，附上相關資料簡報供參

考。 

九、 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郭政瑋 

(一) 台灣潛在的魚塭大約 4.8萬公頃，扣除具高經濟價值者，仍有 1.5萬～2萬

公頃可供推動漁電共生，預估有至少 1GW 以上的發電潛力，但成本問題

仍是無法避免： 

1. 土地成本較一般地面型為高，漁電共生或營農型至多僅能設置 40%面

積，故其土地成本提高。 

2. 漁電共生係複合型產業，目前有幾個重要成本參數建議參採，如抽水、

曬池、整堤、護堤等土木工程，另外為避免影響養殖，需建置土木基樁、

鋼構設計進行架高工程，包含沿海地區需防鏽蝕、抗風結構力設計等大

型土木工程，遠比現有一般地面型成本高非常多。 

(二) 經敝司估算後認為應至少高於水面型的費率，如有需要可提供相關資料，

建請納入漁電共生型或營農型的成本考量。 

十、 台北市信義新城社區管理委員會 陳有鵬 主委 

(一) 台北市地形特殊，大多是高樓型大廈，太陽能建置成本較低樓層高許多，

建議針對高樓層，例如 10樓以上及防水型太陽能屋頂提供專案補助條件，

否則台北市社區型推動十分困難。 

(二) 台北市建管處規定與台北市以外地區規定不同，台北市不准超出女兒牆，

但是太陽能板尺寸固定，不會剛好與女兒牆齊平，以至於必須推縮 30~50

公分，導致防水效果不佳，社區頂樓防水目的難完整，建議可以放寬超出

女兒牆 30~60公分，以利頂樓防水性完整。 

十一、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施維政 副理事長 

(一) 考量社會公平性，目前太陽能發電的價值已被嚴重低估，因供電尖峰時

段，台電需啟動高成本的發電機組（汽燃油機組 6.28元/度、柴油機組 8.76

元/度），希望未來能說明台電尖載發電成本與躉購成本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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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鼓勵太陽光電，希望能將綠電憑證與環境影響因子一併考慮進躉購費

率計算參數。 

十二、 艾貴能源 許湘柔 

建議 10MW以上大型設置案場之躉購費率寬限期可再延長一年，即至後

年 12月 31日完工時，仍可適用同意備案時之電能躉購費率。 

十三、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詹前胤 業務副理 

(一) 10MW以上大型地面型案場，因集結升壓併網期限，且併接 69KV/161KV

升壓站設置不易，建議併網期限由隔年 12月 31日放寬至”後年”12月 31

日。 

(二) 針對特殊型態之案場，如漁電共生、農電共生、風雨球場等，因成本結

構與一般案場不同，建議另增不同之 FIT費率。 

十四、 台灣速力綠能 楊宗諺 

(一) 目前躉購費率的有效期限是從同意備案取得到隔年年底，但在地面型大

型案場，若要建置升壓站，時間是不足夠的。例如：設計須 6 個月，

Transformer 製造+運送 9個月，現場安裝、建築竣工、調適作業 3 個月。

以上的作業需至少 18個月，若有任何颱風、地震等天災影響，很容易造

成無法在費率有效期內完工。另外，地目變更虛實 9 個月到 1 年，建議

針對有涉及地目變更及建置升壓站的專案，躉購費率的有效期從同意備

案取得後隔年底，延長至同意備案取得後”隔兩年”的年底。 

(二) 在本次資料內，未看到特高壓傳輸線的設置，有被考量進期出設置成本，

但特高壓傳輸線是必須的支出，且為顯著的成本項目，建議納入考量。 

柒、會議結論： 

有關業界陳述之意見，請於會後 3 日內提供可佐證之資訊，以利後續納

入分組會議中供委員討論。 

散會：上午 12時 

 


